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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理工研〔2017〕9号

关于印发修订后的《桂林理工大学研究生
业务费使用与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各有关部门：

现将修订后的《桂林理工大学研究生业务费使用与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遵照执行。
桂林理工大学
2017年6月9日

桂林理工大学研究生业务费使用与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研究生业务费使用和管理，充分发挥业务费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提高经费使用效益，根据教育部、财政部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研究生业务费的拨付标准与拨付办法

研究生业务费分导师业务费和管理业务费两部分，由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和学院共同管理。

导师业务费按博士研究生6000元/生·年，理工类硕士研究生1500元/生·年，文经管法类硕士研究生1300元/生·年的标准拨付至各学院。

导师业务费具体拨付方法：新生入学当年不拨付经费；第二年开始拨付经费。因欠交学费、住宿费而未注册的研究生，其导师业务费暂缓划拨；研究生毕业时仍欠交学费、住宿费者，可视情况部分或全部停拨导师业务费。提前毕业的研究生按其实际学习年限划拨导师业务费；延期毕业的研究生在延长期内不划拨导师业务费。

管理业务费分别由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学院管理，由财务处根据研究生规模规状况，按照一定的生均标准进行计算并直接划拨到位。

二、研究生业务费开支范围
（一）导师业务费的开支范围

导师业务费是直接用于研究生培养的专项经费，其支出必须与研究生培养密切相关，不得用于业务招待等非研究生培养的开支。

导师业务经费主要用于研究生学习、撰写学位论文的部分费用，包括：材料费，试剂费，加工费，试验费，必需的专业参考书刊、资料和小型低值仪器设备费，研究生参加有关会议或进行调研等费用，学位论文印刷装订费，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酬金等。

（二）管理业务费的开支范围

管理业务费主要用于与研究生培养、研究生活动有关的各项开支，包括：论文送审、论文答辩、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会议费、招生费、就业费、广告费、专用材料费、研究生文体活动、研究生会（分会）活动费等公用经费，不得用于业务招待和发放劳务。

三、研究生业务费的使用与管理

研究生业务费应实行专款专用，按计划开支，实行“经费包干，超支不补、节余留用”的办法。

（一）导师业务费

1．研究生购买实验材料、仪器设备、参考书籍及其它业务开支的报账审批程序：研究生申请，导师负责审批。

2．研究生可用导师业务费购买专业参考书刊、资料等，应按学校规定办理有关手续，所购买的书刊及资料属学校财产，不得据为已有，毕业前归还所在学院的资料室收藏。导师业务费可用于购买必要的仪器设备，其所有权归学校，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需按规定办理固定资产登记手续。

3．导师不得自己使用研究生业务费出差、不得支付与所指导研究生无关的个人著作、教材或发表论文的版面费，也不得给研究生发放补贴和缴纳学杂费。

4．研究生外出调研或参加有关学术会议，以及为完成学位论文到外地调查和收集资料等活动，其往返路费和住宿费等差旅费可按一般工作人员出差标准在导师业务费中开支，其余部分学生自理。出席学术会议报销差旅费时，需附会议通知和参会的成果或论文。

5．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撰写毕业论文结合承担科研任务，并有相应科研经费支撑时，其费用应从相应的科研经费中部分或全部开支。

6．研究生因课程学习需要购买的教材、讲义、磁带、光盘、计算器等的费用不在研究生业务费中开支，一律由研究生自行解决。

7．导师应该给所带研究生明确导师业务费研究生每年可以开支的范围和标准，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严格把关，合理开支，配合学院和研究生院做好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工作。导师指导延期毕业的研究生，其工作量不计入教师教学工作量。

8．研究生中途退学、休学，研究生院应及时通知财务处，自退学、休学之日起，该生业务经费停止使用。

9．当年结余经费转至下年使用，当届结余经费转至下届使用。鼓励学院在创收中划拨一定额度的经费用于研究生培养过程的业务开支。

（二）管理业务费

研究生院管理的业务费中用于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活动的，经费开支标准如下：

每篇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一般聘请2位论文评阅人，评阅费250元/篇；每篇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一般聘请5位论文评阅人，评阅费450元/篇。
因重新答辩而发生的学位论文打印、评阅和答辩等费用均由研究生本人自理。

四、为确保研究生业务费按规定使用，财务处、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和监察审计室有权监督、检查业务费开支情况，对违反规定，违规使用经费者，如数扣回有关费用，情节严重者给予相应处理。

五、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桂林理工大学研究生业务费使用与管理办法》（桂理工研〔2013〕23号）同时废止。

六、本办法由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财务处负责解释。

桂林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6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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